	行政院原子能委員會核能研究所離職/留職停薪人員交代報告單   112年9月27日

	單位
	姓名
	官職等
	離職/留職停薪原因
	離職/留職停薪日期

	
	身分證字號
	職稱
	退休(或資遣,安置)
	    112.9.27

	
	
	 任第   職等
	
	

	
	
	
	
	

	會辦單位
	交代事項
	交代情形
	承辦人
	科長
	主管

	服務單位
	經辦業務(案件)移交、重要須永久保存公務資料，移交檔案室及繳交智慧財產權切結書
	
	
	
	

	人事室

（060館 4樓）
	繳還職名章、員工手冊(離所前最後1天辦理)（417室#2124）
	
	姜玉珍
謝楓玲
陳文祺
何雅雯

	
	

	
	註銷差勤、緩召原因消滅（413室#2119）
	
	
	
	

	
	辦理公保、健保退(停)保手續、繳還輔購、急難貸款（410室#2105）
	
	
	
	

	秘書室

（060館2樓）
	繳還逾領薪津(含現金)(209室#2353)
	
	單一窗口:吳俐欣
	
	

	
	繳還調借檔案(209室#2353)
	
	
	
	

	
	註銷郵件名單資料(209室#2353)
	
	
	
	

	
	繳還識別證、車輛通行證(離所前最後1天辦理)(209室#2353)
	
	
	
	

	
	繳還借住宿舍(209室#2353)
	
	
	
	

	
	辦理勞保、健保退(停)保手續(非職員)(209室#2353)
	
	
	
	

	
	繳還或移轉管用財產及非消耗性物品(209室#2353)
	
	
	
	

	綜合計畫組

（060館1樓）
	繳還借閱圖書資料及軟體財產移交(圖書館#3016)
	
	羅儷璉
	
	

	保健物理組

（011館）
	繳還人員劑量佩章(請備妥停止使用人員輻射劑量佩章申請表及佩章辦理) (220室#7894)
	
	鍾朋澤
邱敏綺
	
	

	
	全身計測（請上網申請計測並於離所前3日辦理）（213室#7742）
	
	
	
	

	職業安全

衛生委員會

（027館2樓）
	繳還射源(237室#2511)
	
	許維倫
胡淑月
	
	

	
	登錄體檢紀錄（238室#2507）
	
	
	
	

	合作社

（005館）
	出社退還股金(留職停薪免辦)(102室#2150)
	
	劉秀敏
	
	

	審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核

	承辦人員
	科長
	人事室主任
	副所長/主任秘書
	所長

	
	
	
	
	

	附註
	1、 本報告單適用對象：職員、約聘僱人員、研發替代役人員。

2、 離職人員應向表列單位交代清楚後，始發給離職證明書。

3、 本報告單授權人事室主任決行。
4、 兼具醫事人員專業證照身分者，應依各該醫事人員法規規定，辦理執業異動或註銷事宜。


